
不動產建築開發/代銷經紀業實務講習

預售屋查核常見錯誤
態様與消費爭議案例
桃園市政府法務局消保官  馮郁琇

114年12月17日



預售屋銷售時機？

開始銷售地
點

可以刊登廣告(坐落基地、

建案名稱或銷售地點)、簽

訂(紅)單、簽定買賣契約。

預售屋 新建成屋 成屋

核發
建築執照

核發
使用執照

建物第一次
登記

申報資訊及
契約備查

ｉ
成屋契約不用報備查
但地政局會抽查。

未報備查即銷售？

依平均地權條例第81

條之2第3項第2款處3

至15萬元罰鍰及限期

改正，並按次處罰至完

成改正為止。

申報備查即可銷售？

應確保使用的契約
符合《預售屋買賣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
及不得記載事項》，
如不符，依規定按
戶（棟）處6萬至
30萬元罰鍰。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113年度上字第384號

備查僅在知悉已經過事實如何，主管機關並無其他作為；備查亦與所報
事項之效力無關，主管機關予以備查，並非核定，對外不發生准駁之法
律上效果。被上訴人108年6月14日函內容係請上訴人就預定買賣契約內
容，依內政部公告事項等相關規定加註說明，並予以備查，難謂有以其
契約條款符合內政部公告事項而予核定之意。

另經地政機關備查的預售屋買賣契約，皆不得擅自更改。違反者，會依
平均地權條例規定予以裁罰。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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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售屋聯合稽查查什麼

1.建造執照取得情形。
2.預售屋銷售備查及預約單使用情形。
3.廣告內容刊登及資訊揭露情形。
4.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訂定情形。
5.預售屋契約轉讓情形。
6.代銷業及銷售人員執業情形。
7.不動產炒作情形。
8.樣品屋及銷售中心之使用許可情形。

預售屋聯合稽
查紀錄表

https://w3fs.tainan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jA3L3JlbGZpbGUvMjI0ODYvNzkyMjMwNi9jMzBjZmUxNC04M2IyLTQ3N2ItOTQ2ZS0zMjNmZTk1ZDM3N2IucGRm&n=6aCQ5ZSu5bGL6Yq35ZSu5bu65qGI6IGv5ZCI56i95p%2Bl57SA6YyE6KGoLnBkZg%3D%3D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1.經紀人證書 2.經紀業許可函
*需在有效期間內*需在有效期間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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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同業公會會員證書

聯合稽查常見錯誤樣態(代銷業)
1)現場未擺放應揭示文件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2)現場銷售人員未辦理經紀人員備查

 不動產經紀業管
理條例第 12條：

經紀業應於經紀人到

職之日起15日內，

造具名冊報請所在地

主管機關層報中央主

管機關備查，異動時，

亦同。

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
第 11 條：

• 經紀業設立之營業處所至

少應置經紀⼈1⼈。

• 非常態營業處所，其所銷

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億元

以上，該處所至少應置專

業經紀⼈1⼈。

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
例施行細則第 8條：

經紀業分設營業處

所，應於設立後30日

內向主管機關申請經

紀人員備查。

現場限期改正

聯合稽查常見錯誤樣態(代銷業)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3)廣告DM旗幟等未註明經紀業名稱

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
第 21 條：

• 經紀業廣告及銷售內容，應

與事實相符，並註明經紀業

名稱。

• 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

者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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
第 29條第3項：

•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

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聯合稽查常見錯誤樣態(代銷業)

可簡稱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4)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無經紀人簽章欄位
(補送資料記得確認再送)

、現場未提供不動產說明書
(核章並供消費者翻閱)

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條：

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
第 29條第3項：

•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

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不動產代理銷售如委由經紀業代銷者，
下列文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：

• 定金收據
• 不動產說明書
•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

聯合稽查常見錯誤樣態(代銷業)

不動產廣告稿

•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5)使用之預售屋預約單、買賣契約書違反規定
(處罰銷售預售屋者)

 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3第5項：

 平均地權條例第 81條之2第6項：

違反第47條之3第5項按戶（棟）處新

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
銷售預售屋、領得使用執照且未辦
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成屋
（以下簡稱新建成屋）者，向買受
人收受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，應
以書面契據確立買賣標的物及價金
等事項，並不得約定保留出售、保
留簽訂買賣契約之權利或其他不利
於買受人之事項。委託不動產經紀
業代銷者，亦同。

聯合稽查常見錯誤樣態(預售屋)

 平均地權條例第 81條之2第5項：

• 銷售預售屋者，使用之契約不符

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預售屋買

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

事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按戶（棟）處新臺幣六萬元

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6) 樣品屋及銷售中心違反建築法相關規定

函請市府工

務局(建築管

理處)依規定

續處，並將

結果函復本

局俾憑彙整

送內政部。

聯合稽查常見錯誤樣態(預售屋)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預約單
(紅單)
常見錯
誤樣態
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upload/d11-20250204145703.pdf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upload/d11-20250204145703.pdf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預售屋
買賣定
型化契
約常見
錯誤樣

態
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upload/d10-20250107120121.pdf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upload/d10-20250107120121.pdf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upload/d10-20250107120121.pdf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upload/d10-20250107120121.pdf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upload/d10-20250107120121.pdf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upload/d10-20250107120121.pdf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成屋買
賣定型
化契約
常見錯
誤樣態
(宣導)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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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審閱期如何計算

Q：114年12月17日，賞屋者將預售屋買賣契約攜回審閱，

請問，買賣雙方那天簽約始符合審閱期間規定？

  (2)114年12月21日。

(3)114年12月22日。

(4)114年12月23日。

(1)114年12月17日。 ⺠法第120條第2項「以日、
星期、月或年定期間者，其
始日不算入」。

審閱期5日要算滿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本次聯合稽查發現：
1.交屋保留款數額有不足「房地總價5%」之情形。
2.將交屋保留款納入「銀行貸款中」，實質降低消費者對於瑕疵修繕權益之保障。
3.部分建商未履行「交屋前完成瑕疵修繕之義務」，要求消費者接收有瑕疵之房屋。
4.限制驗收次數為一次，驗收後即使再發現房屋有其他瑕疵，消費者仍應先配合交屋，強迫消費
者接受有瑕疵之房屋。
5.就遲延利息或交屋保留款計算基礎「房地總價」約定成「房屋總價」。
6.部分建商因「計算方式錯誤」，導致契約審閱期雖有5日以上，但審閱日期明顯計算錯誤之情
形。
7.建案雖未在契約條文內約定樣品屋僅供參考，惟於銷售現場發現展示之樣品屋廣告模型周邊記
載「本模型係以寫意手法表現，僅供示意參考，建設公司保有外觀美化及調整修改之權利」或
「本座模型僅供參考，實際依建照圖為準」及「此為參考示意，實際以現場交付」等文字，請建
商或代銷等公會向其會員重申廣告、宣傳品之一切事項皆屬於契約之一部分。
8.建商於契約中自行訂定「驗收標準」，將部分瑕疵視為合格；或限制瑕疵須達一定程度始負修
繕義務。

6~8 項 雖不列入缺失，惟屬請建商或代銷等公會向其會員加強宣導事項。

114年下半年查核預售屋契約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平均地權條例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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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售屋解約實價登錄

45

私法人取得住宅許可制

重罰不動產炒作行為

建立檢舉獎金制度

限制換約轉售

平均地權條例112年修正五大重點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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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換約轉售 不溯及既往

修法重點：預售屋或新建成屋契約，買受人原則不得讓售，建商不得同意、協助。
例外規定：區分1.無需申請情形、2.內政部公告得申請讓與或轉售情形。
罰則：由直轄市、縣（市)主管機關按戶(棟)處新臺幣50至300萬元罰鍰。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申請書及
應備文件

https://landp.kcg.gov.tw/News_Content/6707/191907/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   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申請書
一、受理機關:___________市/縣(市)政府
二、申請人:__________ 連絡電話:____________ □有□無受監護/輔助宣告
出生日期:___年___月___日 統一編號:________________
戶籍地址:□□□□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通訊地址:□同戶籍地(勾選者免填)

□□□□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電子郵件信箱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三、委(託)任關係
代理人: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:____________
出生日期:___年___月___日 統一編號:______________
通訊地址:□□□□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電子郵件信箱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四、買賣契約及建案基本資料
序號 項目

審查結果
(受理機關審核)
符合 不符合

內政部地政司平均地權修法專區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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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法人取得住宅許可制

修法重點：私法人原則上無「居住」需求，現行對私法人購置住宅無相關限制，易
成為投資炒作標的；考量私法人執行業務需要，取得分為「免經許可」及「需經許
可」2種，其中「需經許可」之住宅，在取得後應受5年不得移轉限制。

罰則：本項無罰則，未經許可或非屬免經許可者將無法辦理移轉登記。

不溯及既往

點我看更多

https://landp.kcg.gov.tw/News/6575/?qc=%5b537%5d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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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罰不動產炒作行為

修法目的：維護市場交易秩序，保障消費者權益。
罰則：由直轄市、縣（市)主管機關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,000萬元以下罰鍰。

他縣市案例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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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檢舉獎金制度

修法目的：全⺠協⼒，精準打擊違規炒作。
獎金額度：實收罰鍰30%，每案最高1000萬元。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51

修法目的：避免虛假交易哄抬房價，解約需申報實價登錄。
罰則：由直轄市、縣（市)主管機關按戶(棟)處新臺幣3至15萬元罰鍰。

預售屋解約實價登錄 不溯及既往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
於預售屋銷售行為案
件之處理原則」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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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數點位數點錯，共被
罰了220萬，不可不慎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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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公平交易法的
廣告不實共罰225萬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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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爭議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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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依約履行契約
預售屋包括開工遲延、建材設備不符、交屋延遲、建商要求客戶繳回契約書、建商對預售屋未售出
部份逕自變更設計增加戶數銷售、建商倒閉。

常見消費爭議類型

 施工瑕疵
施工瑕疵屬建築業者之預售屋糾紛態樣，建築施工品質多半要到完工後才能驗證見真章，買方與建
商事先如未以契約明定相關建材、施工等，交屋驗收時，雙方會因看法不同形成爭議。惟有在契約
中載明相關工程結構、工程安全、施工材料、施工天數、工法、排水、防漏、屋頂隔熱……等細
節，才能避免爭議。

契約審閱權不足5日
消保法第11條之1規定，企業經營者須提供合理的契約審閱期，使消費者有足夠時間考慮是否訂定契約。另依
目前公告之「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」、「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」及「預售停車位買賣契約書範本」，契約之
審閱期間至少5日。惟業者常以「現場簽約就送獎品」、「今天不簽約就沒機會」、「不簽約就不能看契約、
「很多人想出價，不買就沒機會了」等行銷手段以買氣旺盛之氛圍，變相壓縮消費者的冷靜期。另業者提供之
定型化契約書，發生在契約中記載「已確實攜回本契約書審閱3日以上無誤或是已詳閱並充分瞭解本契約書及
附件內容，無須3日以上審閱期，本約簽訂後，確認即生契約效力無誤」等字樣，如部分消費者經考慮後悔簽
訂契約，業者則聲稱契約中已簽訂該條文，而消費者則堅持業者未依規定提供契約審閱權，爭議因而發生。

https://lightpdf.com/activity-type/new-install.html?app_id=448&type=product&app_type=ads-gg-tw


交屋「遲延利息」司法實務判決(1/2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 【案件事實】 系爭建案得否以受COVID-19疫情影響缺工、oo市政府認存在特殊
情事，而增加建築工程期限2年為由，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展延建築
工程期限2年，亦得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順延工期2年或扣除影響
期間266日。

【原告主張】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，系爭建案應於111年10月4日前取得
使用執照，惟oo公司遲至112年4月18日始取得使用執照，共遲延196日。原告得依
應記載事項第12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oo公司給付按「已繳房地價款」依萬分之五單
利計算之遲延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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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被告未能提出全面停工之工作日誌，以及提出系爭建案各該工程預定進場施工人數
與實際進場施工人數之差異，以及此等差異如何具體影響系爭建案之工程進度等有利
於己之事實。是被告抗辯得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、民法第227條之2
規定 ，系爭建案得順延工期2年或266個日曆天、展延建築工程期限2年等語，要無可
採。

◆行政機關之處分並無變更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效力，亦不影響一般私法契約之締約當
事人基於契約所應負之權利義務，故系爭建案縱經行政機關准予展延建築工程期限，
對於本件兩造於契約內約定之完工期亦無影響，亦非屬不可歸責於被告之情。被告此
部分所辯，要無足採。

◆oo公司領取使用執照日期為112年4月18日，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1項之約定， 
112年4月18日為完工日，惟系爭建案係約定於111年10月4日完成主建物等必要設施，
並取得使用執照，則原告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、應記載事項第12點第2
款規定，請求自111年10月4日起至112年4月18日止，共計196日逾期完工之賠償，自屬
有據。

交屋「遲延利息」司法實務判決(2/2)
【法院判決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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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屋「遲延利息」司法實務判決(1/3)
【案件事實】系爭不動產如何及何時「實際完成交屋」，依系爭買賣契約書第15條第2項規
定，應俟原告將貸款及交屋款均給付被告時，被告始有實際完成交屋之義務，則原告自承於
113年5月24日將貸款共新臺幣（下同）979萬元撥付給被告後，被告旋於113年5月27日通知
原告於113年5月29日辦理「實際交屋」。

【原告主張】被告於112年10月13日領得系爭不動產之使用執照，至遲應於113年4月13日前
通知原告辦理交屋，卻於113年5月29日始通知原告，卻遲於113年5月15日始完成所有權移轉
登記，被告未於使用執照核發後4個月內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即113年2月13日之前，被告未
於使用執照核發後4個月內完成所被告於113年1月26日前寄送之「驗屋通知書」指定於113年
1月26日驗屋且僅提及辦理驗屋手續，客觀形式上僅有通知驗屋之意思，無交屋之意思，亦
未提及被告擬於何時進行房屋使用權鑰匙及所有權之移轉。而系爭不動產於113年3月29日進
行複驗合格，被告遲至113年5月29日才完成交屋有權移轉登記即113年2月13日之前，且被告
宣稱之通知交屋日即113年1月26日前亦未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。若被告認為於113年1月26日
前已通知原告交屋，又何必於113年5月29日寄出通知交屋書。故通知驗收及通知交屋不同，
有進行驗屋手續不等同於通知交屋，本件被告於112年10月13日領得系爭不動產之使用執
照，至遲應於113年4月13日前通知原告辦理交屋，卻於113年5月29日始通知原告，原告於
113年4月13日前已繳款2,630,000元，自113年4月13日起至113年5月29日止共46日，於113年5
月24日再繳款9,790,000元，自113年5月24日起至113年5月29日止共5日，故原告得請求被告
給付遲延利息84,965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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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屋「遲延利息」司法實務判決(2/3)

84

【法院判決】

◆按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5點「通知交屋期限」第1項：「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
照六個月內，通知買方進行交屋。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目義務：1.賣方付清因延遲
完工所應付之遲延利息於買方。2.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，應於交屋前完
成修繕。3.買方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（含交屋保留款）及完成一切交屋手續。4.賣方如
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，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
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。」

第2、

◆第2項：「賣方應於買方辦妥交屋手續後，將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、房屋保固服務紀錄
卡、使用維護手冊、規約草約、使用執照（若數戶同一張使用執照，則日後移交管理委員
會）或使用執照影本及賣方代繳稅費之收據交付買方，並發給遷入證明書，俾憑換取鎖
匙，本契約則無需返還。」，亦係區分通知進行交屋手續、完成交屋等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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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屋「遲延利息」司法實務判決(3/3)

【114.04.09臺北簡易庭 113 年度北小字第 4292 號民事判決】

◆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項上開規定，亦將買方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（含交 屋保留
款）及完成一切交屋手續之義務予以規定，從而，上訴人係於113年4月13日前繳款263萬
元，於113年5月24日再繳款979萬元予被上訴人，通觀系爭契約全文，及交易上之習慣等
情，認從系爭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全盤觀之，被上訴人在上訴人於113年5月24日
（週五）繳款９79萬元後，隨即於113年5月27日即週一發函上訴人，通知於113年5月29
日即週三下午2時至交屋中心辦理完成交屋手續，參諸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，核應無遲延
交付系爭不動產之違反系爭契約之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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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貸款利息」司法實務判決(1/2)

【案件事實】系爭不動產如何及何時「實際完成交屋」，依系爭買賣契約書第15條
第2項規定，應俟原告將貸款及交屋款均給付被告時，被告始有實際完成交屋之義
務，則原告自承於113年5月24日將貸款共新臺幣（下同）979萬元撥付給被告
後，被告旋於113年5月27日通知原告於113年5月29日辦理「實際交屋」。

【原告主張】依系爭買賣契約書第6條第4項與系爭記載事項第18條第3項規定，有
關貸款撥款日至交屋日前之利息，應由賣方返還買方，原告就系爭不動產申請之房
屋貸款於113年5月24日核撥，第1期利息為15,045元，被告應返還自113年5月24
日起至113年5月29日止共5天之利息，原告應得請求被告返還已繳納之貸款利息
2,508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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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貸款利息」司法實務判決(2/2)
【法院判決】
◆按預售屋買賣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8點「貸款約定」第3項規定：「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

之利息，由買方負擔。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。」，系爭契約第6
條第4項約定：「甲方委託乙方代辦抵押貸款各項手續所發生之稅規費、契稅、保險、地政士
代辦費、辦理貸款及抵押設定等費用，應於辦理抵押貸款對保手續時一次預繳乙方或乙方指
定之人。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，由甲方負擔。但於乙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乙
方返還甲方。」，互核上開規定及約款，系爭契約前開約定並無違反應記載事項之情，且由
應記載事項第15點「通知交屋期限」第1項及第2項之區分通知交屋、完成交屋等程序可知，
系爭契約第6條第4項係以通知交屋手續為依據。上訴人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4項後段
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貸款利息2,508元等語。
◆然被上訴人已於113年1月26日通知上訴人進行交屋，業如前述，則被上訴人並無違反上開
約款，上訴人請求返還貸款利息2,508元亦無理由。

114.11.17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小上字第84號民事判決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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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人：依據oo契約第十五條驗收（九）「驗屋通過後，甲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起7日內
辦理交屋手續支付交屋款」，於114年4月10日接獲建商驗屋通知，其後114年8月9日驗屋
當日接獲交屋通知，其間該公司聯繫人於114年8月5日曾提出可先交屋之意思表示。

請求內容：一、依據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第十八條第三款，
建商應返還通知交屋日前之利息。二、以114年8月5日為交屋通知日，經初步核算，自114
年6月17日起至8月5日止之利息金額共計新臺幣(下同) 34,749元整（共計50日，貸款金額
1,246萬元整，金融機構核撥建商金額1,169萬元整，利率2.185%）。

相對人表示，參照新北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399號民事判決，就一般預售屋買賣實
務，驗屋之程序雖在交屋之前，然若驗屋後買方認為無訛，即可完成交屋，從而驗屋可約
定為交屋程序之一環，出賣人所發驗屋之通知亦非不得視作交屋之通知。且銀行亦係經過
申訴人同意後撥款，故申訴人請求實難同意。

協商結果，申訴人同意減縮請求金額為17,350元。惟相對人仍無法同意。

貸款利息-協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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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系爭房屋契約第12條及第14條固分別規定驗屋及交屋之程序，惟上揭約定並未排除買賣雙方得約定同時通知進行
驗屋及交屋程序之情形，亦即買賣雙方得約定驗屋合格後即馬上進行交屋，況就一般預售屋買賣實務，驗屋之程序
雖在交屋之前，然若驗屋後買方認為無訛，即可完成交屋，從而驗屋可約定為交屋程序之一環，出賣人所發驗屋之
通知亦非不得視作交屋之通知，應無疑義。然前開規定所稱之出賣人之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6 個月內通知購買
人之原告交屋、驗屋，自應以該買賣標的之房屋係處於可居住使用之狀態時，出賣人通知買受人交屋、驗屋，始發
生通知交屋、驗屋之效力，否則如謂不論買賣標的之房屋係建造至何狀況，出賣人所為通知均可發生通知交屋、驗
屋之效力，則該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應為交屋、驗屋通知之約定形同具文。
◆查系爭房屋係於111年7月21日取得使用執照，則依系爭房屋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，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6 個月
內，通知買方辦理交屋手續，是被告至遲應於112年1月20日前通知原告交屋。被告固辯稱通知交屋與完成交屋係屬
二事，被告曾於111年12月28日發出交屋通知單，然被告亦於112年1月2日表示屋況僅約完成50%，顯見系爭房地難
以供居住使用，非處於可交屋或驗屋之可居住使用之狀況，揆諸前開說明，上開交屋通知即不生合法通知交屋之效
力。嗣原告於112年12月8日與驗屋公司至系爭房屋現場時，當日驗屋時仍計有13項缺失等情，且該等缺失包含插
座、電燈迴路、衛浴抽、排風機、廚房設備、門扇及窗戶啟閉、水壓及給水、外陽台地磚、戶外及室內區柱、牆、
樑粉刷面、磚面、室內地坪磚面、油漆、牆面、樓板滲漏水等情狀，依通常交易觀念，上開瑕疵已減損系爭房屋之
價值、效用或品質，並非單純僅為設備或配備之美觀與否而無礙其功能性之缺陷，足以認定驗屋當日系爭房屋並非
可供居住使用之狀態。是認因系爭房屋尚非處於可供居住之狀態，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所為之通知自難認為屬合於
系爭合約之交屋通知。再系爭房屋實際驗收完成之交屋日為113年10月18日，業經原告提出被告出具之物品點交清單
在卷可佐（見本院卷第129頁），被告復未提出其他合於交屋之通知之佐證以實其說，是原告主張自112年1月21日起
至113年10月18日，負遲延通知交屋之責任，應屬有據。

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請求遲延通知交屋之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：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4 年度重訴字第 399 號民事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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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人：00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4月24日，單方面解除111年11月29日簽訂之「首
綻」建物及土地買賣契約，買方並無解約之意願。請求內容：請00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維持
合約的進行。

相對人：經多次催告，申訴人均未回應，本件已依契約行使解除權，並依約没收違約金新
臺幣(下同)183萬元。

協商結果，申訴人請求繼續履約並請相對人同意展延期限至114年6月30日繳納餘款1,040
萬元。惟經相對人基於住戶公平性予以拒絕但同意酌減違約金由15%減至10%，即由183
萬元減至123萬元。嗣調解委員及消保官建議並雙方同意酌減至100萬元。

預售屋履約行為糾紛

案例1-未依約繳納工程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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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人：基於對於合約細節內容陷阱區未充分了解，且因人身安全及受傷風險考量主張浴
缸不裝設其餘格局不變更，且浴缸不裝設並未變動管線等應屬合理範圍。倘若建商仍主張
要裝設浴缸 未來因浴缸裝設問題導致增加人身受傷風險 建商是否提供傷害險之類賠償，合
約未載明需提供給買方不代表買方不能提出要求，主張建商即刻提供CAD檔案、建造執
照、施工圖說、建材設備說明書、工程進度表與公共設施分攤表，核對實際內容與契約約
定是否相符，確認權利義務明確，避免事後爭議。

20

協商結果：
(1)相對人同意於114年12月15日前提供CAD檔案予申訴人。(2)浴缸已施工並固定完成，申
訴人同意維持現況。

預售屋履約行為糾紛

案例2-請求客變及CAD檔

相對人：依照買賣契約第12條載明不容許購買戶客變，且浴室涉及防水坡度及水管線路，
非單純不裝設浴表面上問題另有關不是不能提供，只因目前仍未取得使用執照，且依契約
建商本無提供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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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售屋履約行為糾紛

申訴人：於113年8月於新屋區的0時代看屋，當時覺得新屋區的房價1坪33萬以上真的很
貴，自稱是代銷主管的專案經理說明現在33萬多真的很便宜，會更貴，目前114年7月，
此建案經理通知1坪約30萬元有機會買到，惟其認為目前房市下修已15%~25%，請專案經
理與建設公司反應爭取將新臺幣(下同)1,010萬元，調整至900萬元或850萬元都不同意，卻
威脅催促支付第2期款。請求內容：114年7月15日已Line簡訊通知專案經理，若無視買方
權益，退還訂金101萬元含利率5%利息。

相對人：申訴人購買系爭房屋係頂樓，且於其後簽約其他樓層購買戶平均價格在32-33萬
元，若申訴人解約，依約没收申訴人已繳金額101萬元。

協商結果，申訴人請求解約並同意給付違約金為30萬元。惟為解決本件消費爭議，相對人

代理人同意將申訴人訴求向長官請示，惟經請示後無法同意僅没收違約金30萬元。

案例3-買貴要求減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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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4-貸款額度不足

申訴人：申訴人與相對人00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110年1月7日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。預定貸款
金額為買賣價金之80%惟按現行「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」第4條
第2項第3款，申訴人之金融機構貸款額度降低，實際能貸款金額僅買賣價金30%因中央銀行之
政策變更導致貸款不足額，係屬不可歸責於雙方，故相對人應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3款，同意
差額在原預定貸款金額30%以內之部分，由申訴人依原承諾貸款相同年限及條件分期清償；差
額超過原預定貸款金額30%之部分，由申訴人以原承諾貸款利率，於7年內按月分期攤還。

相對人：不接受申訴人所主張之「按照系爭契約約定之處理方式辦理」，堅稱申訴人需自行
備妥款項。

協商結果，經相對人攜回研議回復研議結果，同意申訴人所請求之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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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5-建商顯無法如期交屋

申訴人：向建商購買一戶三房，依合約應於116年上半年前交屋，惟至目前建地尚未灌漿，
明顯無法如期交屋。致電建商了解情況及其他已購戶與建商協談內容 1.若提前於交屋日解
約，建商將返回頭期款再加上每年3%利息(但依若其他資金運用，賠償不合期待) 2.不解約不
續約(將上法院，依合約訴訟) 3.續約3年交屋(建商不負任何賠償)。以上方案，皆覺不合理。

本件經行政調查了解當初建商取得建造執照是有附負擔行政處分(指的是行政機關做成授益
處分時，課予相對人的特定作為、不作為或忍受的義務)，銷售總戶數為31戶(均完售)。因是
否可以繼續施工為不確定因素，建商採取逐一與購買戶協商解約，目前得知已解約達半數以
上，仍有2戶同意雙方繼續履約。

協商結果？排定114年12月19日召開協商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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